
工商管理学院学年优秀本科生导师评选办法

为加强本科生全程导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导师育人功能及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立信会

计金融教〔2020〕27 号），特制定学院学年优秀本科生导师评选办法。

一、评选内容

（一）师德高尚，关爱学生。坚持立德树人，推进“教书”与“育人”的紧

密结合，师德师风评价优秀；熟悉学生的学业进展和思想状态，关心学生成长与

全面发展，获得学生的认可与信赖。

（二）履职尽责，业绩突出。认真履行导师工作职责，在思想引领、学业指

导、学术指导、职业规划、心理健康等方面指导帮扶学生且取得显著成绩。其中，

校级优秀本科生导师应至少在下列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1.指导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学科竞赛、科创项目并获奖；

2.指导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多人次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学金或荣誉或考取

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

3.指导学生多人次在国内外核心专业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或者申

请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本人为指导教师（第二位次作者）；

4.关心学生身心健康，解决学生遇到学习、生活等实际问题，赢得师生广泛

赞誉；

5.其他显著的育人成果。

（三）有效联动，协同育人。注重与学院、辅导员保持紧密沟通，同向同行，

得到广泛认可。

二、学院考评



学院成立考评小组，考评小组由学院党政班子组成，考评小组负责评选工

作。

三、评选程序

（一）学院制定院级优秀本科生导师评选办法。

（二）教师对照评选办法的主要要求，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优秀本

科生导师推荐表》及推荐表所涉评价期内指导学生获得表彰、取得成效情况的佐

证材料。

（三）学院各部门对教师自评材料进行审核。

（四）学院考评小组依据审核过的教师自评材料进行综合考评。

（五）学院在全院范围内公示院级优秀本科生导师名单，无异议后按比例择

优推荐校级优秀本科生导师并报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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